
— 1 —

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备制度

为规范北京融和医学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重

大事项的管理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

金会《章程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本制度所指的重大事项指对基金会自身、服务对象

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，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或者具有较大影响的重

大会议、重大变化、重大事件、重大活动、重大捐赠和突发事件

等事项。

基金会的重大事项，需要及时理事会报告，依法依规向主管

机关申报获得批准或备案。

第二条 基金会依法需报北京市民政局批准/核准事项。

（一）基金会的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因特殊情况需要

超过两届连任的，须经理事会特殊程序表决通过，报登记管理机

关批准同意后，方可任职；

（二）章程的修订；

（三）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设立；

（四）基金会登记事项变更；

（五）基金会终止、注销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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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基金会报北京市民政局年检事项

基金会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

度工作报告，接受年度检查。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：财务会计

报告、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，开展募捐、接受捐赠、提供资助等

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。

第四条 基金会报北京市民政局备案事项

（一）重大涉外活动；

（二）理事的选举和罢免结果；

（三）北京市民政局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第五条 须向理事会报告的重大事项

（一）章程的制定和修改；

（二）重大业务活动（包括资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）；

（三）章程规定的重大慈善项目、重大募捐、重大资产变动、

重大投资、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；

（四）年度财务收支预算及决算；

（五）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；

（六）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；

（七）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

（八）基金会的分立、合并；

（九）民政、税务主管机关及其他监管机构对基金会进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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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的情况和结论；

（十）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发现及结论；

（十一）其他应向理事会汇报的重大事项。

第六条 上述向理事会报告的重要事项，须先向理事长报告，

再向理事会报告。

第七条 本制度经 2025 年 12 月 29 日北京融和医学发展基金

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第一次修订通过后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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